
主題精選：信託法概要 📝 未讀

共收錄 2 篇文章。

1. 信託關係消滅

發布日期: 2019-05-30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地政士考試將於本週上場各位同學加油，今日專欄為各位補充一下信託法概要之重點如下：

委託人甲將其名下土地信託給丙，請問信託關係何時消滅？又誰得以終止信託？倘若丙今日不

幸死亡，試問該信託關係如何？

• (一) 信託關係，因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，或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消滅

1. 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：如委託人甲與受託人丙約定，於受益人丁滿20歲時，即移轉該信

託不動產予丁，今丁確實滿20歲時，即屬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，其信託關係消滅。

2. 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：

3. 信託目的已完成：如甲丙約定信託目的為管理處分（出售）信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，今受

託人依該目的完成信託財產之出售，而該信託關係消滅。

4. 信託目的不能完成：如信託財產被徵收、信託房屋被燒毀，或受益人拋棄受益權。

• (二) 終止信託之情形應分述如下：

1. 自益信託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甲享有者，委託人甲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。

2. 他益信託：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，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，委託人甲及受益人

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。

• (三) 丙今日不幸死亡，依據信託法之規定，受託

人之任務，因受託人死亡而終了。除信託行為另有



訂定外，委託人得指定新受託人，如不能或不為指

定者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新

受託人，並為必要之處分。亦即此時信託關係仍持

續存在，係因信託財產具有獨立性，而只生受託人

之任務終了，由指定或選任之新受託人接任處理信

託事務之關係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2. 今年地政士試題總評

發布日期: 2017-06-13

內文

• (一) 土地法規：

1. 本次試題較以往靈活，以簡易實例題為主。所稱簡易實例題，指將一條法律規定，以實例

方式命題。以土地法第17條外國人取得土地種類之限制為例：某甲為台裔美國人，不具我

國國籍，則某甲為外國人；其父某乙死亡，遺留一筆某縣非都市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，

則該筆土地屬於土地法第17條之林地；因此，某甲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出

售與本國人，不可永世持有。

2. 簡易實例題之答題技巧，先寫出法條規定，再將題旨照抄後，套入法條，得出答案。請參

考班內解答。

3. 與往例相同，地政士法一定出一題。由於地政士法內容最少，故這題最容易掌握。

• (二) 土地登記實務：

1. 土地登記實務這科主要從「土地登記規則」及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」命題。本次考試亦不

例外。

2. 今年2月14日土地登記規則修正第29、85、117、139條條文，今年就考第139條。由此可

知，最新時事應特別留意。

3.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，測量規定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3條，登記規定於土地登記

規則第81條，二條內容大同小異。由此可知，準備考試時，登記與測量二邊應一起準備，

相互對照，這樣可以省下很多時間及精力。

• (三) 土地稅法規：

1. 遺產及贈與稅法於今年5月10日修正，6月11日馬上考出來，還好我考前總複習放在第一題

加以強調。

2. 工程受益費在以往只考過一次(即104年地政士考試)，這次只隔一年又跑出來。由此可知，

準備考試需按部就班，不可心存僥倖。還好我就是按部就班上課，因此我的學生的實力會

較一般考生紮實。

• (四) 信託法概要：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17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17%E6%A2%9D


每年信託法一定出一題。由於信託法內容最少，故

這題最容易拿分。今年考信託法第6條，我在考前

總複習及考猜都抓這一題，果然出現，純屬巧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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